附件2

全州县2023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养殖业）

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3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3]116号）要求，为进一步推进我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中更好地发挥科技支撑和示范展示作用，提升农技推广公共服务能力，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要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等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组织引导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履行好促转化、推技术、做示范等公益性职能，引导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规范发展，创新技术推广服务方式方法，集成组装先进技术模式，由点及线到面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模式，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提供综合技术解决方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年度目标
建设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推广3项农业主推技术，开展 2 次展示活动，观摩人数 80 人以上;全县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超过95%;遴选培育科技示范主体18名以上，达到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抽样满意度超过95%，农业技术推广公共服务对象抽样满意度超过85%；组织2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公布的 2021一2023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接受连续不少于5天的脱产知识更新培训，25名以上在编在岗农技人员接受不少于5天的先进成果普及培训;力争农技人员、科技示范主体、特聘农技员对中国农技推广APP的使用率达到90%以上;招募1名特聘农技员。                                                                                                                                                                                                                                                                                                                                                                                                         
三、重点任务
（一）确保养殖生产重点任务有效落实。强化履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职责，充分调动我县农技推广力量，全面支撑畜禽产品供给、应对农业重大自然灾害、畜禽生态养殖、动物疫病防控、脱贫乡镇产业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实,提升技术推广服务工作职能。  
（二）提高科技示范主体培育质量。紧密结合我县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主体遴选向控数量、提质量、显成效转变。按照“选好一个、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原则，遴选18个以上技术能力较强、帮扶意愿较高，示范作用好，辐射带动大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养殖大户、乡土专家作为农业科技示范主体。通过精准指导服务、技术培训等方式，推动示范主体学习应用实用技术。提升其科学种养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尤其是提高其对周边农户，特别是新脱贫户的辐射带动能力。组织基层农技人员在农业生产重要时节和关键环节，对示范主体开展手把手、面对面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三）加快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普及应用。结合我县主导产业发展和生产经营者需求，遴选推介我县2023年度养殖业的主推技术，推广农业加工副产品饲料化利用技术、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黑山羊圈养技术等3项符合优质安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的绿色高效技术模式，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开展示范推广，通过印发明白纸、信息化推介、组织现场观摩等方式，对我县有应用主推技术意愿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技术指导服务，主推技术到位率达95%以上，农业技术推广公共服务对象抽样满意度不低于85%的目标。
　　（四）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围绕我县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通过自愿申报、审核、公示等程序，建设2个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推广3项以上的农业主推技术，开展 2 次展示活动，观摩人数 80 人以上;2个长期稳定的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使基地成为集示范展示、技术指导、农民培训等多功能、综合性的科技示范服务平台。基地按照“三有”要求规范基地运行管理，即有明确的年度任务和考核指标、有完整的技术示范展示档案、完成后有考核验收。基地统一树立“2023年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标识牌。
（五）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能力。制定基层农技人员年度分类培训方案。在全面提升基层农技人员业务能力的基础上，组织2名以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公布的 2021一2023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接受连续不少于5天的脱产知识更新培训，25名以上在编在岗农技人员接受不少于5天的先进成果普及培训。遴选培育一批知识全面、技能过硬、服务优良的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
[bookmark: _GoBack]（六）优化特聘农技员队伍管理。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将“土专家”“田秀才”和新型经营主体技术骨干等逐步吸纳为农技推广服务重要力量。我县按所实施项目招募以防疫员、家畜繁殖员为主特聘农技员1名，招聘条件及程序参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特聘计划工作的通知》执行。不断优化特聘农技员队伍管理，规范购买服务协议，加强考核管理，稳定聘任与动态调整相结合，
